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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 
 希伯來書之目的是：藉著將基督與過去的一切形成對比，顯明基督與

祂的工作之超越性。以此來建立福音是最後的定局。福音是使人得完全的

途徑之最後的解決。唯有福音才能使人毫無攔阻的或毫無間斷的進到神面

前。 

    論到基督和祂的工作，希伯來書特別強調祂為大祭司的身份與工作。

作者重複強調耶穌具備各方面的資格成為祂百姓有效的大祭司。因此

7:1-28 詳細解說基督大祭司的職任不但是超越亞倫與他的繼任者，並且是

屬於與利未大祭司完全不同的體系，乃是照麥基洗德的體系。8:1-10:18

將基督大祭司的職任與聖所、獻祭和立約的主題聯繫在一起：1)關於聖所：

正如亞倫的祭司體系被麥基洗德的祭司體系所取代，同樣地上的聖所被天

上的聖所，即真帳幕所取代，基督已經被高舉坐在天上至大者寶座的右邊，

在天上的聖所來執行祂大祭司的職任，並且祂是永遠為祭司在神面前為祂

的百姓代求； 2)關於獻祭： 祂不需要像地上的大祭司必須先為自己，再

為百姓獻贖罪祭，也不需要多次獻上贖罪祭，乃是在天上的聖所，只一次

獻上祂的身體為永遠的贖罪祭，使人的罪不再被紀念，並洗淨人的心〈良

知〉。除去人的死行，以至人能夠不間斷地與神相交，不受攔阻地到神面前

敬拜祂； 3)關於立約：亞倫祭司是在舊的約之下履行職任，基督則在更美

之約，即新的約之下履行祂大祭司的職任。祂自己也是這新約的中保。這

新約比舊約有更美的應許與盼望。神藉先知耶利米宣告了更美的應許之內

容(耶 31:31-34)，新約的教義之正式聲明與舊約是一樣的：「我要作你們

的神，你們要作我的子民。」然而新約的應許之成就卻增添了新的意義。

因著基督所帶來有關神更進一步的啟示，就賦予「我要作你們的神」充分

完全的意義。並且因基督所完成的救贖〈賜給人一個新的心〉神對祂百姓

的旨意得以更完全地被神的百姓得知並遵行，就賦予「你們要作我的子民」

更深的意義。 

    在以上的教義之基礎上，對於基督為大祭司所成就的一切，信徒應當

以順服作出回應。所以作者就在 10:19-39 提出實際的勸勉與警告。 

I. 讓我們作出正確的回應(10:19-25) 
1. 勸勉的基礎 (10:19-21) 
信徒從基督為大祭司與祂犧牲的死和被高舉所得著的益

處，成為勸勉的基礎。 

A. 有特權自由進到神面前(10:19-20) 

B. 有基督為大祭司治理神的家 (10:21) 

2. 三個勸勉 (10:22-25)  
每一個勸勉的動詞分別被基督徒的三大美德─信、望、愛

加以描述。 
A. 讓我們「來到」神面前─存「真誠的心」與充足的「信心」 (10:22) 

B. 讓我們「堅守」所承認的「盼望」 (10:23) 

C. 讓我們彼此「關心」，激勵彼此有「愛心」與「善行」(10:24-25) 
1) 不停止聚會 

2) 彼此勸勉 

II. 讓我們避免錯誤的回應(10:26-31) 
1. 警告背道的危險 (10:26-29) 

A. 基督徒生活的經歷─我們得知真道以後 

B. 背道的事實─故意繼續犯罪  

C. 不可能更新─贖罪的祭就再沒有了 

D. 等候審判 

E. 背道的嚴重性 

2. 訴諸於已有的知識─引用申 32:35 與 32:36(10:30) 
3. 面對神的審判是極可怕的 (10:31) 

III. 讓我們堅守信心到底(10:32-39) 
1. 提醒早期的基督徒經歷 (10:32-34) 
2. 勸勉─ 

A. 不要丟棄膽量 (10:35) 

B. 需要堅忍─引用哈 2:3-4 (10:36-38) 

3. 作者的確信 (10:39) 

討論問題： 
(1) 請討論如何在教會及小組聚集中更具體有效地做到彼此關心、激

勵、勸勉。 
(2) 請省察自己的信心如何？是否不斷順服神？是否有轉離神？ 
(3) 請分享你個人信主之後，靠神的恩典所過的基督徒生活，以此激勵

自己與兄弟姊妹堅守對神的信心。 


